四、日本的留學生活

日本的留學生活

日本的物價高是聞名全球的，在日本留學，學費、生活費是一大筆開銷，以東京的生活為例﹔一個月的生活費大約10萬日圓左右。自己做飯，一個月約2～3萬日圓。外食者，一餐最低消費約600日圓左右。交通費5,000～1萬日圓，水、電、瓦斯費約5,000～10,000日圓，其他雜項支出約1～2萬日圓，學費不算，一個月的生活費最低消費大約要8～9萬日圓左右。東京都外的都會圈可較節省。北海道、名古居、京都、大阪、福岡等地區的生活費就比較低。

以京都的生活費，包括房租在內，一個月需8萬日圓左右。請做好能夠安心於學業的充分準備後來日。

日本全國各日本語學校的學費平均是一年62～75萬日圓，因此想就讀日本語學校的留學生，第一年至少要準備190萬日圓的留學費用。國、公立、私立大學的學費各不同每年學費大約65萬～110萬日圓，但不包括醫學院、藥學院。在國、公立大學就讀者，若能申請到學校宿舍，生活費至少可省下1/4。不得已，租學校附近的民房，以東京為例：6個榻榻米大的房租，廁所共用，約4萬日圓左右。再附暖氣6.6萬左右。除了大都會區外，偏遠的縣、郡，生活費、房租就便宜很多。另外，租屋時需付給房東的手續費叫“禮金”不退還，敷金則是保證金，退租時，扣除修繕費用後，剩款會退給承租者。因此，簽訂契約時，必須準備5-6個月的房租。

其他應注意事項

· 日本還是有現金購物的習慣，因此應將暫時用不到的錢存入銀行等金融機構。在銀行等存錢稱為“存款”，在郵局存錢稱為「儲蓄」。可存款的金融機構有銀行、郵局、勞動金庫、農業共同組合、信用組合等。申請開設戶頭需要登記原票記載事項証明書和印章。在郵局存款，用外國人登記證明書和印章即可。一般來說，唸三個月以上的語言學校即可在郵局開戶。開戶頭，因有在留期間的條件，請向各金融機構洽詢。

· 學校和住所距離不遠的話，騎腳踏車是不錯的選擇，但腳踏車有一定的放置處所，不能亂停放。

· 搭乘電車、公車學生可以購買“學生通學定期車票”。另外拿台灣的駕照在日本換國際駕照是不行的。如果想在日本開車或騎摩托車、必須在日本考駕照，手續費用是不便宜的。

· 公共浴室洗澡，應先在沖洗場所清洗身體後，才能進入浴池泡，在浴池中不可洗身體或擦拭。

· 倒垃圾，基本上也是分為可燃性、不可燃性、瓶、罐、資源回收等，依種類規定那一天可攜出，要遵守各地區的規定。

· 在公共場所、電車等應輕聲細語，避免影響他人，一般住屋多半木造，因此，深夜嚴禁發出大聲響，儘可能避免大聲、吵雜聲。

· 走在十字路口的斑馬線上，遇到左、右轉的汽車，不必讓車子先行，日本是個守法的國家，行人優先。

國民健康保險

申請「國民健康保險」的辦法，請在居住地的區役所、市役所的「國民健康保險科」，辦理申請參加國民健康保險。依各區役所、市役所，投保的國民健康保險額不同，每月大約　日幣1,000～ 2,100日幣左右。若在日本受傷、生病至醫院就醫治療、看病時只需負擔30%醫療費。

外國人登錄後在日本居住一年以上，都有加入的必要。加入後，根據規定的國民健康保險金額繳納後，（就學生的情況大概每月繳1000日圓左右）醫療費的負擔就可以減少七成。

持有“留學”簽證的學生能利用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協會（AIEJ）的醫療費用補助制度，補助學生所負擔的實際醫療費內的百分之80。

例：看病的總金額為20,000日圓。有國民健保實際負擔6,000日圓。AIEJ的補助百分之80，因此，實際負擔才1,200日圓而已。此外，部分的大學也提供留學生獨立的醫療費用補助。可詢問學校相關單位。

申請國民健康保險應準備文件

1. 外國人登錄證

2. 印章

3. 持有“就學”在留資格的學生，需準備記載留期間的“在學證明書”。

注意事項

1. 搬家時，持就保險証到新的市（區）役所辦理新的國民健康保險証。

2. 到日本後，應儘速申辦，晚加入有可能要補繳入境至加入後之差額。

3. 看病時，要出示國民健康保險證。

4. 如需住院時，請務必攜帶外國人登錄証、國民健康保險証、印章、　洗用品、更洗衣物、拖鞋等用品。

住院時大部分的醫院都需要保証金、保証人，依各醫院規定而異。保証金約需 10萬日幣。出院時，繳清醫療費時醫院方面會給領收書（收據），憑收據退回保証金。

留學生商談輔導機構－覽表

	機構名稱
	單位
	電話
	事項

	VOLUNTEER

GROUP
	學生相談室
	03-3465-7550
	生活相談

	東京YMCA
	學生相談室
	03-3293-5421
	生活相談

	JAPAN HOTLINE
	03-3586-0110
	在留、生活相談，英語對答

	JR EAST INFOLINE
	03-3423-0111
	觀光、住宿，英語對答

	神奈川國際交流協會
	045-671-7070
	升學、生活相談

	新潟國際交流協會
	025-285-6020
	在留、生活相談

	富山國際中心
	0764-45-4591
	在留、獎學金、生活相談

	石川國際交流協會
	0762-62-5931
	（同前）

	福井國際交流協會
	0776-24-6777
	生活相談，中英語對答

	國際交流嶺南中心
	0770-21-3455
	（同前）

	愛知國際交流協會
	052-565-1971
	生活相談

	名古屋國際中心
	052-581-0100
	升學、在樓、住宿、生活相談

	國際留學生會館
	052-654-3511
	生活相談、英語對答

	京都國際交流協會
	075-752-1166
	生活相談，中、英語對答

	大阪府國際交流財團
	06-6973-7500
	在留、住宿、獎學中英語對答

	大阪國際交流中心
	06-6772-7327
	升學、住宿、生活英語對答


	INFORMATION PLAZA大阪
	06-6773-6533
	（同前）在留，中英語對答

	兵庫國際交流協會
	078-382-2052
	生活相談，中、英語對答

	奈良SILKROAD博物館紀念國際交流財團
	0742-27-2436
	在留、住宿、生活，中英對答

	岡山國際交流協會
	086-256-2914
	生活相談，英語對答

	廣島國際交流中心
	082-541-3777
	生活相談，中、英語對答

	廣島國際交流協會
	082-247-9715
	在留、住宿、升學，中英對答

	香山國際交流協會
	0875-37-5901
	在留、生活，中英對答


台北駐日本經濟文化辦事處

台北駐日本經濟文化辦事處，是在日本當地的大使館，因台灣和日本不是邦交國　無法設大使館，以「台北駐日本經濟文化辦事處」之名，發揮大使館作用的民間機關。

「台北駐日本經濟文化辦事處」，能給予到日本留學的台灣留學生，在生活上發生緊急狀況時助援。

台北駐日本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處地址：

· 日本東京都港區百金台5-20-2

郵遞區號　108-0071

電話號碼　（03）3280-7811（代表號）

· 台北駐日本經濟文化代表橫濱分處

　日本國橫濱市中區日本大道60番地，朝日生命大樓2F

　電話番號：（045）641-7736轉8
· 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

日本國大阪市西區土佐掘1-4-8

日榮大樓4F

電話番號：（06）6443-8481轉7

留學生發生意外事故緊急處理程序

1、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（以下簡稱本組）倘接獲轄區內有我留日同學發生車禍、疾病等意外傷亡事故時，將立即層報館長、派員前往了解，同時通知同學會長、家長、校方，及提供必要協助外，另報請國內主管機關知情俾供轉知當事人家屬。

2、 提供因病、車禍或其他事故而住院之留學生慰問金或物品，並且隨時派員探視，或商請其他留學生輪流照顧。

3、 協助不幸身亡留學生之家屬辦理死亡證明書、火化請求書、骨灰或遺體離境證明書等各項手續。

4、 函報國內主館機關了解本組協助處理之經過情形，或適時對外說明，藉以安慰家屬及避免新聞界失衡之報導。

在日護照及各項證明文件申請須知

1. 結婚手續─
與日本人結婚─應備護照、印章、我國內戶籍謄本正本一份、入日方及謄本正本二份
與國人結婚─應備男女雙方護照、印章、男女雙方在我國內戶籍謄本正本各一份（在我國內無戶籍者，可以「外人登錄濟證明書」或「宣誓書」代替）、滿二十歲之二位保證人攜護照、印章陪同前來辦理。
與大陸（含香港無國籍）人結婚─應備護照、印章、我國內戶籍謄本正本一份、日本區役所核發「結婚屆受理證明書」正本二份（須註記二位證人之姓名在內）、對方護照、外人登錄證明書影印本各一份。
與他國籍人結婚─應備護照、印章、我國內戶籍謄本正本一份、對方使領館英（或日）文結婚證明書正本二份、對方護照、外人登錄證明書影本各一份。
2. 回台手續─
權字（在日出生、戰前來日、喪失國籍或在台無戶籍者）─應備護照、相片二張、外人登錄證明書影本一份。
人字（自母護照分出、由地字改人字、在台原有戶籍者）─應備護照、印章、相片三張、外人登錄證明書影本一份（持雙重國籍者須日方戶籍謄本正本二份、住民票二份），申辦時間須二個月。
臨人字（在台無戶籍者，即權字回台加簽之一年多次入境許可）─應備護照、相片三張、外人登錄證明書影本一份，申辦時間須二個月。
入境證明函─
條件─1.於國外遺失護照，急需回台而無法補領護照之在台灣有戶籍之人
　　　 民。
　　　2.持我國護照，符合權字回台加簽要件，其居住地外交部授權機構因
       故尚無法簽發權字回台加簽者。
　　　3.應備護照、相片二張、外人登錄證明書影本一份。
入出境─
條件─1.持港澳CI或持港澳護照而無居留權及學生簽證者。
　　　2.應備護照或CI影本二份、外人登錄證明書或渡航證明影本二份、
       相片五張。（申辦手續須時二個月）
　　　3.新護照─
　　　 一般換照─應備舊護照（遺失者須附遺失證明一份）、相片三張、
　　　 外人登錄證明書一份。（申辦手續須時七至十日）
　　　 新生兒護照─應備父親護照（若無結婚紀錄，須提出國內戶口謄本
　　　 一份）、出生證明正本一份、相片三張（擬返台者另加二張）、外人
 　　　登錄證明書影本一份（申辦手續須時七至十日）
　　　 雙國籍人新照─應備住民票一份、在台恢復國籍證明書正本一份、
 　　　相片三張。（申辦手續須時七至十日）
 　　　G類護照子女新照及回台加簽─應備父親在台戶籍謄本一份、印
       章、出生證明正本二份、相片三張、外人登錄證明書影本二份。（申
       辦手續須時二個月）
      ※附註：上述證照簽辦屬本處「簽證組」業務，倘有未盡事宜或不
              明之處，可以電話：03-3280-7807-8查詢。

